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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ground pipelines assume the functions of energy transportation, resource supply,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etc., and ar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infrastructure of the city, as well as an important public 

good. The government, as the main body of public product management and maintenance, uses holistic 

governance as the theoretical basis to build communication and coordination mechanisms, resource integration 

mechanisms, information sharing mechanisms, cooperative regulatory mechanisms and improve the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system of underground pipelines,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maintaining 

urban safety, stabilit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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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地下管线承担着能源运输、资源供给、信息传输等功能，是城市最主要的基础设施之一，也是重要的

公共产品。政府作为公共产品管理与维护的主体，以整体性治理为理论基础，搭建沟通协调机制、资

源整合机制、信息共享机制、协同监管机制，完善地下管线综合管理体系，对维护城市安全稳定与可

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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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理论沿革及特点 

整体性治理是在政府实践过程当中对公共管理理

论的一种修正，是政府体制改革对全球化信息技术发展

进程的适应与进步。该理论从解决政府内部机构之间以

及与外部相关部门的整体运行为出发点，以官僚制作为

基础，致力于解决与实现政府跨界跨行业跨层级类问题

与服务。整体性治理，在各个国家和地区实践中称呼不

一，在英国称为“整体性政府”（Holistic Government）

或“合作政府”（Joined-up Government），在美国称

为“协作型政府”（Collaboration Government），在

加拿大称为“水平政府”（Horizontal Government），

在加拿大和新西兰则称为“整体政府”（Whole of 

Government）。它是针对新公共管理中功能性组织局限

进行批判和反思的产物。 

1.1. 理论沿革 

整体性治理起源于英国的政府改革实践。从 18 世

纪开始，英国政府在人口数据收集与整理工作中开创了

整体性的理念，采用了整体性的工作规范协调政府各部

门间的关系。此后，英国政府在福利制度协调、国家预

算等多方面政府工作中进行整体性尝试，并建立行业内

整体协调机构在统一进行协调工作与问题解决。20 世纪

90 年代初，英国再次启动“协同性政府”方面的改革进

程。发布《现代化政府白皮书》，旨在构建“整体政府”

的公共服务模式。形成了统一决策、职能整合、组织整

合、文化整合的全面治理体系。随着信息技术发展与普

及，计算机信息系统开始在现代政府机构中不断扩大应

用，在美国，信息技术进一步促进了政府机构以及与市

场之间的协调效率，使得“联合政府”跨越不同政府层

次、公众与其他部门进行交易。至此，整体性治理开始

展现优越性。  

1.2. 理论特点 

整体性治理是顺应全球政府改革浪潮而产生的，以

问题解决为核心，提供无缝服务的理论。它植根于政府

改革的发展需求，并满足多元市场主体的管理需要，充

分发挥信息技术的优势，具有以下特点。 

1.2.1.着眼于解决政府与各类社会组织的跨
界合作问题 

随着服务性政府理念的建立，市场经济的成熟发展

以及进入全球化市场的程度加深，社会企业与个体对公

共服务提出的要求更加多元化，要求公共服务反馈的时

效与质量。从英国政府改革实践经验看到，整体性治理

理论着眼于解决政府组织部门之间的功能整合问题，以

政府横向的部门结构和纵向的层级结构整合起来，同时

针对外部组织协作强调公私合作，共同以协调问题解决

为核心解决碎片化问题。 

1.2.2.以现有的官僚制组织结构与运作为基
础 

整体性治理并不是一套固定不变的管理模式套用，

而是通过合作共赢的思想，因地制宜，针对性解决地方

性问题。为了解决地下管线的综合管理问题，必须从地

下管线的实际现状与问题出发，以现有的组织结构与制

度框架为基础，改善行政部门之间的信息不畅、落实不

力等问题。 

1.2.3.强调信息技术的应用为服务手段 

信息技术是有效的解决问题的手段，公共管理领域

内的分析方法大多植根于社会学研究领域的范畴。随着

全社会信息化应用程度的提高，管理复杂性越来越高，

信息技术是有效解决复杂性管理问题的手段。 

2. 整体性治理视角下地下管线综合管理经验

剖析 

2.1. 国际经验 

在公共事业方面，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在规划编

制、建设实施、监督管理等环节起步较早，有较多的理

论和实践经验，建立了适合国情的综合管理机制并在实

践中不断更新改进，形成了各自的管理特点。美国城市

总体规划中，公用设施规划是强制要求内容。在监督管

理中强调政府组织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协作，除了有规

划规范执行部门之外，还有管线及危险材料安全管理委

员会（隶属于美国交通部）、共同土地联盟和一呼通中

心，建立 811 专线鼓励民众对地下管线建设管理进行监

督。至此形成了以规划委员会和议会的立法监督和司法

监督为主、民众监督相结合的地下管线综合治理模式。 

英国在国家社会服务、健康服务、医疗服务等其他

公共服务管理实践中普遍运用整体性治理理论。英国新

工党认为政府在组织之间的缝隙和接口处最有可能成

功，它的作用就是粘合剂，把不同的组织力量(包括各种

类型的组织、团体、个人、社区等)团结在一起，让它们

共同发挥作用，这其实就是“协同政府”的核心思想。

英国还将管线管理提升到国家管理级别。在 2011 年英

国政府出台《管道法》将管线管理提高到了立法及国家

管理的层级。 

由此观之，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会推动公民参与意

识的决心，尤其伴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公民对于城市安

全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与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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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非政府组织参与到地下管线的规划建设与

管理中来。英美国家整体性治理模式的特点在于开端在

“规划”、健全综合性的专门化管理机构、发挥非政府

组织机构的作用以及信息技术强有力的支撑。 

2.2. 国内现状 

2.2.1.管理职能 

目前我国地下管线管理工作按照管理主体、对象、

管理阶段等要素进行划分，主要分为专项管理、行业管

理、权属管理、属地管理以及综合管理。 

综合管理职能是指涉及两类以上管线或管线系统

与外部自然和认为环境条件相关问题解决为目标（包括

当前或未来可能遇到的各类问题）而开展的一系列管理

活动。 

专项管理是指各类管线相关行政部门按照各自职

责对地下管线的规划、建设、管理进行审核、批复、许

可等管理工作。 

行业管理主要涉及电力、通信、供排水、燃气、热

力、能源、工信等部门，主要是推动行业管理工作、解

决行业内产生的问题，从而对本行业的地下管线实施监

督管理工作。 

权属管理是管线权属单位依据法律法规的相关规

定，履行主体责任对本单位所属的地下管线实施管理与

维护。 

属地管线是省、县、乡三级人民政府对地域范围内

的地下管线进行管理和监督工作，与专项管理、综合管

理、行业管理和权属管理存在交叉。 

2.2.2.机构设置 

国家层面涉及部门包括国家发改委、住房城乡建设

部、工信部、广电总局、财政部、国家能源公司等。其

中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负责国家重大管线工程的投资

建设管理工作；国家财政部负责管线工程建设资金管理

工作；国家工业与信息化部负责通讯以及各种工业管线

的规划建设和监督管理工作；住房城乡建设部负责指导

城市公用设施的规划建设和监督管理工作；国家广播电

视总局负责有线电视管线的规划建设和监督管理工作；

国家能源局负责能源管线的规划建设和监督管理工作。 

由于各地机构设置不同，地方层面的管线管理部门

设置更加复杂。一般情况下，发改、财政、规划、城建、

园林绿化、档案等部门分别承担着地下管线投资许可审

批、资金管理、道路审批与规划验收、占掘路审批等职

能。部分城市建立起了比较完备的综合协调管理机构或

成立了综合协调工作小组，专门负责城市地下管线的综

合协调管理工作。综合协调管理机构以问题为导向，重

点解决智能管理、行业管理、属地管理、权属管理过程

中存在的跨领域、跨行业、跨层级的协调问题，从而进

一步为地下管线安全防护、隐患排查、更新改造等工作

提供支持。如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市政管线管理处、

山东省淄博市城建档案和地下管线管理处。 

2.2.3.典型经验 

杭州以管理条例为依据，以全生命周期为核心思想，

对管线的规划、建设、管理、基础信息管理作出全面的

规范。2009 年，杭州市就出台了《杭州市城市地下管线

建设管理条例》，对地下管线工程的施工前、施工中和

竣工后等各个环节的工作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规范，并对

基础数据管理提出了具体要求。在属地管理方面，于

2018 年出台全省首个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地下管线建

档管理工作指导意见。形成了全生命周期的综合管理制

度。 

北京市以问题为导向，以解决地下管线安全隐患、

预防管线安全事故为目标，对综合管理体制建设框架进

行顶层设计，就管线管理对各部门进行科学分工，建立

了“综合协调管理、行业和属地监管、权属主体履责”

的管理体制和责任体系。形成了以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

会负责综合协调、行业主管部门负责行业监管、各区县

政府管理部门负责属地监管、地下管线权属单位履行主

体管理职责的地下管线运行管理组织体系。为进一步保

证全市管线稳定运行，建立了信息数据管理体系、隐患

排查治理管理体系、挖掘工程地下管线安全防护机制、

井盖设施协调管理体系等工作机制。形成了侧重运行管

理的综合管理模式。 

随着社区共治管理模式的产生与落实，地下管线的

基层管理也试图寻找一种共建共享的管理模式，进一步

融合专业管理、行业管理、属地管理。在地下管线安全

运行方面，目前多以开展地下管线保护工作为主。如山

东省青岛市平度市于 2014 年出台《关于加强地下管线

设施保护的意见》（平城建字[2014]49 号），规定了街

道、镇、园区的地下管线安全保护职责。上海市浦东新

区建立了地下管线管理工作体系，印发了《关于成立浦

东新区地下管线管理工作联席会议的通知》明确了区级

各行政机构职责分工，落实了地下管线运行单位主体责

任。  

2.3. 存在问题 

2.3.1.缺乏全国性法律法规的统筹 

大多数国内城市均根据实践工作对本地地下管线

管理建设建立了相关管理办法与规范，国家层面目前尚

未出台规范地下管线综合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难以规

范不同行业地下管线权属单位的建设管理行为。因此在

界定国土、住建、能源等不同职能部门在管线管理方面

的职、权、责存在交叉或空白。再加上地下管线大多为

跨区域、跨行业的线性设施，因此在进行整体性管理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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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对管理、信息、人员等资源统筹存在不力。 

2.3.2.管理职责不清，缺乏有效协调沟通 

地下管线综合管理工作涉及地下管线专项管理部

门、行业管理部门、属地管理部门等，管理内容繁杂，

导致协调各部门的难度较大，由于我国行政管理体制

“条块结合”的特点，由于职责界定不清，在管理工作

落地过程中，存在个别管理空白、职责不细致、落实不

到位、缺乏监督等问题。再加上沟通机制不畅，综合管

理机构解决问题力量有效。 

2.3.3.信息化技术共享与利用程度有限 

在信息化建设过程中，缺乏科学的统筹规划和有效

的制度保障，还没有一套地下管线管理信息化建设发展

蓝图，信息化发展整体框架体系未搭建，一方面导致很

多系统建设完成后成了摆设，没有发挥重要作用；另一

方面导致各政府管理部门、行业、企业信息化建设过程

中存在信息壁垒，现有各信息化平台或信息化功能模块

之间数据存在差异，数据传输格式不同，接口协议不同，

难以实现互联互通。 

3. 整体性治理下地下管线综合管理体系建设 

从整体性治理视角出发，以公众需求为导向，以“协

调、合作、整合、共享”为管理核心，以组织管理体系、

沟通协调机制、协同监管机制、资源整合机制、信息共

享机制建设为主要内容，以地下管线综合信息管理平台

为支撑，构建整体性的地下管线综合管理模式，如图 1。 

 

 
图 1 地下管线综合管理体系框架 

3.1. 沟通协调机制 

地下管线管理主体众多、管理类型复杂等特点决定

了地下管线的综合管理离不开各管理主体之间的沟通

与协调，从而使地下管线管理各方具有整体性、相互衔

接的管理目标、策略、制度、技术和方法等。地下管线

沟通协调机制主要包括管线全生命周期各阶段、各行业

之间、各区域之间、管线管理与外部环境之间的沟通与

协调。 

行业管理方面，由于地下管线行业特点明显，各行

业主管部门主要基于本行业的管理需求开展管理工作。

但在各行业管理工作中，往往更关注于本行业内部的管

理体系建设，而难以从整体、全局的角度，去明确本行

业地下管线管理工作的定位。因此，地下管线各行业之

间容易存在沟通协调不足等问题，这就需要地下综合协

调部门通过统筹管理，明确各行业管理工作要求，综合

协调各行业主管部门，按照地下管线综合管理体系建设

总体目标和要求，制定行业管理政策，总体推进各行业

管理部门开展本行业管理工作，实现行业管理效能的整

合。 

属地管理方面，地下管线分布广泛，且地下管线为

线型工程，其涉及城市范围的各个行政管辖区域，因此

地下管线管理必然涉及属地管理，同时还需要各属地管

理部门之间加强沟通与协调，解决管线跨区域问题的衔

接与配合。各区地下管线管理部门之间应加强管线规划、

建设和运行管理之间的衔接与配合，特别相邻区域管线

管理工作之间的衔接。 

另外，地下管线管理不仅涉及地下管线系统本身，

同时涉及地下管线外部人为因素、自然环境等。所以，

在地下管线管理工作中，不能仅局限于地下管线系统本

身，同时还应将地下管线管理相关的外部因素所涉及的

部门进行统筹考虑。 

3.2. 资源整合机制 

地下管线资源整合包括地下管线综合管理相关的

人力、物资和信息等资源的整合，通过构建地下管线资

源管理体系，实现各类资源的有机整合和充分利用，避

免资源过度冗余，造成资源利用不足。 

人力资源整合主要是对地下管线管理部门、地下管

线单位等的功能进行优化，合理配置相关管理人员、技

术人员等，提升管线管理的人力资源的利用率。可将区

级及街乡级地下管线监管、执法等部门进行整合，借鉴

北京市“街乡吹哨、部门报到”工作机制，实现地下管

线监管、执法工作的高效化。 

物资资源整合主要是对地下管线管理相关的设备

设施等进行科学分配和整合。可结合行业管理、属地管

理需求，构建市级地下管线综合管理资源管理体系，将

行业管理、属地管理涉及的地下管线管理资源进行整合，

包括地下管线信息管理系统、网络传输设备、存储设备、

监测监控设备、检测设备、应急救援装备和物资等。 

信息资源整合机制主要是通过信息化技术及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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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将各类管理主体涉及的技术、标准、安全、平台

等信息进行整合。地下管线管理信息类型包括地下管线

基础信息、规划信息、建设信息、运行维护信息、更新

改造信息、行政审批信息、应急管理信息等。不同管理

主体所掌握的信息内容和范围有所不同，可通过信息资

源整合，实现信息资源的优化利用。地下管线信息整合

可以地下管线综合管理信息平台为基础，通过地下管线

综合平台实现对地下管线规划、建设和运行管理全生命

周期信息的整合，同时平台通过与行业管理系统、企业

管理系统的联接，实现对行业管理信息、企业管理信息、

管线基础信息的收集与整合，最终实现全市地下管线信

息管理统一平台。 

3.3.信息共享机制 

信息共享是充分发挥地下管线基础信息价值，为地

下管线管理主体提供基础支撑、决策支持的重要途径，

也是地下管线信息化、智能化管理的重要组成内容。地

下管线信息共享主要包括政府管理部门之间、政府与企

业之间、政府与社会公众之间的信息共享。 

政府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主要是基于整合信息、信

息分析以及各部门管理工作需求，为各政府部门提供信

息服务。综合协调管理部门可通过综合信息管理平台获

取全市地下管线管理信息，掌握各行业、各区域地下管

线管理情况，并可对全市地下管线信息进行统计分析，

支撑全市地下管线综合管理策略；行业主管部门可以获

取本行业地下管线管理信息，为本行业地下管线监管提

供基础支撑；区级管理部门可获取本区地下管线管理信

息，掌握本区地下管线管理现状，管理薄弱环节，从而

制定针对性的治理措施。 

政府与管线单位之间的信息共享主要为管线基础

信息、管线运行维护信息、管线监管信息的共享。地下

管线权属单位应根据政府管理部门的管理要求，共享本

单位的日常巡查信息、监测监控信息、检测信息、维修

养护信息等。政府管理部门可根据地下管线权属单位管

理需求及权限，共享地下管线监管信息，如管线审批信

息、周边其他管线信息等。 

政府管理部门可通过门户网站、移动 APP 等将公众

需求的非涉密的信息与社会公众共享。社会公众可通过

网站、移动 APP 登录信息平台查询地下管线相关管理信

息，如管线长度信息、小区域的管线相对位置信息、管

线权属单位信息、历史管线维护信息、管线规划信息、

安全信息等。 

3.4.协同监管机制 

地下管线协同监管机制涵盖政策协同、业务协同和

资源协同。 

政策协同即不同层级的管理政策相互协调、组合，

使地下管线相关的国家法律法规、地方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等之间的关系协调，形成政策文件互补形成

合力的政策体系。在具体形式方面，市综合协调管理部

门、行业主管部门、属地管理部门应在国家、地方法规

体系框架下，细化形成市级综合、行业监管、属地监管

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业务协同即基于相关政府机构和职能的优化，实现

政府功能和业务的整合与协同，建立部门与其他相关联

部门工作之间的协调、合作关系。各政府管理部门业务

不仅要考虑地下管线综合管理总体要求，还要结合相关

其他政府管理部门的业务需求，从而与其他政府管理部

门形成政府行政管理和服务合力。 

资源协同即各管理主体根据地下管线综合管理体

系要求，合理确定本部门或本单位的人力、物资、资金

和信息等资源。遵循资源互补、节约成本、充分利用的

原则，明确各类资源的类型、数量、功能、标准以及与

相关政府管理部门、管线单位资源的关系衔接与功能融

合，构建层次清晰、功能完备的地下管线管理资源体系，

支撑地下管线综合管理工作的整体性。 

4.结语 

整体性治理在政府改革与信息化时代趋势的环境

中应运而生，在历史沿革过程中着眼于解决跨界问题、

提出协调整合的可操作性政策和运用信息技术的服务

手段，基于官僚制的基础解决综合管理工作实践中的问

题。整体性治理下的地下管线的综合协调管理围绕“协

调、合作、整合、共享”的管理核心，并以多领域的管

理实践经验为借鉴，从沟通协调机制、协同监管机制、

资源整合机制、信息共享机制四方面，完善地下管线综

合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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